福州市水平衡测试管理规定（修订稿）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节水行动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强用水效率管理，规范本市水平衡测试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城市供水条例》《节约用水条例》《福建省城乡供水条例》《福建省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福州市城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等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水平衡测试，是指对用水单元或系统的水量进行系统地测量、统计和计算，根据水量平衡原理，分析查找问题并提出持续改进建议的过程。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福州市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的非居民用水单位开展水平衡测试以及相关管理活动。
第四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鼓楼区、台江区、晋安区、仓山区水平衡测试的具体管理工作，并指导其他县（市）区开展相关工作。
马尾区、长乐区、各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水平衡测试的具体管理工作。
第五条 纳入计划用水管理的月均用水量3000立方米（含）以上的用水单位（以下简称“用水单位”），应当定期组织开展水平衡测试。其中，月均用水量在3000立方米（含）以上至5000立方米以下的用水单位应当每5年开展一次水平衡测试；月均用水量在5000立方米（含）以上的用水单位应当每3年开展一次水平衡测试。
鼓励其他用水单位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
用水单位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测试机构实施水平衡测试，也可自行组织测试。
第六条 用水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用水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进行水平衡测试：
（一）改建、扩建工程竣工投入使用的；
（二）产品结构、生产工艺、水处理及循环水设施发生变化导致用水量变化的。
第七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用水单位水平衡测试的有效期和及时测试的要求，在每年第一季度制定并公布本年度水平衡测试计划，并向用水单位送达本年度测试通知书。
第八条 用水单位确需调整水平衡测试计划的，应当自收到测试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将调整的原因告知所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于用水单位告知之日起二十日内送达是否调整的通知书。
第九条 用水单位和专业测试机构应当按照《水平衡测试通则》（GB/T 12452）等相关标准和规范，对水表计量率、用水环节、用水工艺、用水设备及用水合理化分析等开展测试工作。
用水单位应当针对水平衡测试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达到水平衡测试相关要求。
第十条 用水单位应当根据水平衡测试情况，编制水平衡测试报告书。水平衡测试和整改情况应当自测试整改完成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所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督管理。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一条 水平衡测试结果用于指导计划用水管理、修订用水定额、节水统计工作和考核用水单位是否达到节水型企业、单位要求。
第十二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用水单位开展水平衡测试专题培训。
第十三条 用水单位未按照要求开展水平衡测试的，按《福建省节约用水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四条 本规定由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2025年5月3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福州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福州市水平衡测试管理规定的通知》（榕建公用〔2020〕192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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